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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业务概述

自 2021 年 6 月 1日起，纳税人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

税、车船税、印花税、耕地占用税、资源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契税、环

境保护税、烟叶税中一个或多个税种时，使用《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

报表》进行合并申报，不再单独使用分税种申报表。在纳税申报前，

需先维护税源信息。税源信息没有变化的，确认无变化后直接进行纳

税申报；税源信息有变化的，通过填报《财产和行为税税源明细表》

进行数据更新维护后再进行纳税申报。维护税源信息的时间，既可以

在申报期之前，也可以在申报期内。无论选择何种填报方式，申报时

系统都会根据已经登记的税源明细表自动生成申报表，从而简化报送

资料、减少申报次数、缩短办税时间。

2.系统登录

登陆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电子税务局，网址：

https://etax.qingdao.chinatax.gov.cn/portal/，点击登录，登录

电子税务局。登录成功显示如下界面：

https://etax.qingdao.chinatax.gov.cn/porta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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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税源采集

点击“我要办税”——“综合信息报告”——“税源信息报告”——

“财产和行为税税源采集” 进入“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报告”界

面。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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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采集

3.1.1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新增税源

（1）城镇土地使用税：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“新增土地”录

入相关信息（带*号为必填项）——“保存”。

3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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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出对话框“维护土地应税明细信息”点击确定。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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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土地应税应税明细信息，点击“新增”录入相关土地应税明

细信息以及符合条件的减免信息（带*号为必填项）——“保存”。

（2）房产税：选择对应纳税期限，进入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

报告，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“新增房屋”录入相关信息（带*号为

必填项）——“保存”。

4

5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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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出对话框“维护房源应税明细信息”点击确定。

进入房屋应税信息，选择对应点击“新增”录入相关房屋应税明

细信息以及符合条件的减免信息（带*号为必填项；请按照实际情况

分别选择相应从价及从租的信息维护）——“保存”。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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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作废

选中相应的土地和房屋信息，点击“作废土地”或“作废房屋”

在弹出的提示框中点击“确定”。（注：对于已经申报成功的土地和

房屋无法作废）。

7

8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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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3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基本信息修改

对于土地及房屋基本信息进行修改。点击“基本信息”进行相关

信息修改——“保存”。

4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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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4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义务终止

土地和房屋转出后可进行纳税义务终止。（对于终止错误问题可

以点击撤销终止）

（1）城镇土地使用税：点击“义务终止”录入“转出时间”—

—“终止”。

1

3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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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房产税：点击“义务终止”录入“房屋转出时间”——“义

务终止”。

4

5

7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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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5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变更

城镇土地使用税：点击“应税明细”——“变更”录入相关信息

以及“变更时间”（录入时间后信息从次月生效）——“保存”。

（2）房产税：点击“应税明细”——“变更”录入相关信息以

及“变更时间”（录入时间后信息从次月生效）——“保存”。

1

2

3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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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印花税税源采集

3.2.1 印花税新增税源

（1）按期申报印花税：点击“税源采集”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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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新增税源”——（若存在有效的按期申报税费种认定信息）选

择纳税期限和税款所属期起——自动带出应申报的税目。

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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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意：如果之前已经采集过，系统会提示所属期已经做过税源信息

采集，点击确定后，可继续修改税源信息）。

填写计税金额或件数以及符合条件的减免信息——“保存”。

3 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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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按次申报印花税：选择对应纳税期限，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

“新增税源”——纳税期限选择“次”——增加——自行选择对应的

“税目”——填写税款所属期起、计税金额或件数以及符合条件的减

免信息——“保存”。

（注：选择按次申报时，税款所属期起止时间为一天，如填写了应纳

税凭证书立（领受）日期，税款所属期则为应纳税凭证书立（领受）

当日）

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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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印花税税源修改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税源信息，“申报标志”为“已

申报”和“未申报”均可对税源进行修改。点击“修改”，出现印花

税纳税采集表，进行税源修改后点击保存。

3.2.3 印花税税源作废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已增加税源信息，仅当“申报标

志”为“未申报”的情况下，可对税源进行作废。选中要作废的税源

信息，点击“作废税源”即可。

1

2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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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土地增值税税源采集

3.3.1 土地增值税新增税源

选择税源采集。纳税人进行财产行为税税源信息采集土地增

值税之前，需存在有效的税（费）种认定信息。

1

2

3

4



22

（1）土地增值税项目登记

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应当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获得房地产

开发项目施工许可后十日内，进行土地增值税项目登记，土地增值税

预征、清算、尾盘申报应正确选择对应的土地增值税项目。合并申报

前已登记项目系统会自动带出，无需重新登记。新增加的土地增值税

项目通过新增项目完成。“新增项目”——填写红色标*必录项信息

——保存。
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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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预缴税源采集

土地增值税税源采集界面：选择申报表适用类型“从事房地

产开发的纳税人预缴适用”——新增税源——确认无误点击下一

步——选择需要采集的土地增值税项目编号——填写对应收入数

据——点击保存。

2

2
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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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保障性住房和拆迁返还住房取得收入后次月 15 日内

填写申报表，填写收入数，选择零税率预征率申报，以报代备。

（3）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纳税人清算税源采集

土地增值税税源采集界面：选择申报表适用类型“2.从事房

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清算适用”——新增税源——选择需要采集

的土地增值税项目编号——填写对应收入数据——点击保存。

5

4

3

5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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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纳税人清算后尾盘销售税源采集

土地增值税税源采集界面：“4.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清

算后尾盘销售适用”——新增税源——选择需要采集的土地增值

税项目编号——填写对应收入数据——点击保存。

3.3.2 土地增值税税源修改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已增加税源信息，“申报标

3

6

5

7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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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”为“已申报”和“未申报”均可对税源进行修改。点击“修改”，

出现对应的纳税采集表，进行税源修改。

3.3.3 土地增值税税源作废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税源信息，当“申报标志”

仅为“未申报”的情况下，可对税源进行作废。选中要作废的税源信

息，点击“作废税源”即可

3.4车船税税源采集

3.4.1 车船税新增税源

进入财产和行为税信息报告，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“新增税源”—

—选择“车辆税源明细”或“船舶税源明细”——滚动条拉至最右侧

——增加——录入信息——“保存车辆信息”或“保存船舶信息”。

4
1

2

3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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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2 车船税税源删除

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“查询”——勾选——滚动条拉至最右侧——

删除——点击保存车辆信息

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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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耕地占用税税源采集

3.5.1 耕地占用税新增税源

进入财产和行为税税源信息报告，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“新增税源”

——填写采集信息——保存。

3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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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.2 耕地占用税税源修改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税源信息，“申报标志”为“已

申报”和“未申报”均可对税源进行修改。点击“修改”，出现耕地

占用税纳税采集表，进行税源修改。

3.5.3 耕地占用税税源作废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已增加税源信息，当“申报标志”

为“未申报”的情况下，可对税源进行作废。在税源信息后面的操作

栏点击“作废”即可。

4

5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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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烟叶税税源采集

3.6.1 烟叶税新增税源

选择对应纳税期限，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“新增税源”——填写相

关采集信息——保存

1

2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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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.2 烟叶税税源修改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税源信息，“申报标志”为“已

申报”和“未申报”均可对税源进行修改。点击“修改”，出现耕地

占用税纳税采集表，进行税源修改。

3.6.3 烟叶税税源作废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已增加税源信息，当“申报标志”

仅为“未申报”的情况下，可对税源进行作废。在税源信息后面的操

作栏点击“作废”即可。

4

5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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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环境保护税税源采集

3.7.1 环境保护税新增税源

（1）按期申报环保税：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进入“环境保护税税

源信息采集”——点击（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（主表））“进

入采集”——点击增加——录入相关信息——保存。

根据环保税基础信息采集表已采集的“污染物类别”和“污染物排放

量计算方法”，采集对应的附表。以附表 1-大气、水污染物基础信

息采集表为例。

1
2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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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税基础信息采集表采集的“污染物类别”为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

物，“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”为“自动监测”、“监测机构监测”

的，需采集附表“大气、水污染物基础信息采集表”。

点击（附表 1-大气、水污染基础信息采集表）“进入采集”——点

击增加——录入相关信息——保存。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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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附表 4

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为排污系数的，需先填写附表 4-产排污系数

1

2

3

4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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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信息采集表 --再填写主表—最后填写对应污染物信息采集表。

3.7.2 环境保护税申报计税及减免信息填报

3.7.2.1按期申报

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完成后，点击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右侧对应

的“申报计算及减免”按钮，进入申报计税及减免维护界面。

以大气污染物监测计算为例：点增加按钮，选择月份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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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击“税源编号”栏，选择应申报的税源信息。

2

3

4
5



38

填写相应数据和减免信息，保存即可。

3.7.2.2按次申报

进入环境保护税税源采集——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（按次申报）

1
1

4

6

5

7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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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水污染物为例：点增加按钮，选择所属期，填写相应数据和减免信

息，保存即可。

3.7.2.3施工扬尘环保税申报

进入环境保护税税源采集——申报计算及减免信息（施工扬尘）

系统会自动带出以下内容：污染物类别为“大气污染物”，污染物名

称为“一般性粉尘（气）”，征收子目为“施工扬尘”，纳税人只需

填报“污染当量数”。污染当量数计算公式为：施工（建筑）面积*

（产生量系数-削减量系数）/4，点击保存即可。

2

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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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.3 环境保护税税源修改删除

在“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”中点击“进入采集”——修改相关信

息或点击“删除”——保存。

2

3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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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.4 环境保护税税源作废

在“环境保护税税源信息采集”中点击“进入采集”——点击“作废”

（注：作废操作不可逆，作废时会同步作废主附表中所有税源相关信

息，需慎重选择）。

3.8资源税税源采集

3.8.1 资源税新增税源

同一所属期只允许录入一条税源信息，如果需要增加税目请按步骤

（2）操作。

2

1

3



42

（1）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选择税款所属期起、止时间——“新增

税源”——录入相关信息——保存。

（2）点击“税源采集”——选择税款所属期起、止时间——“查询

税源”——增加应税条目——录入相关信息——保存。

4

3

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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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.2 资源税税源修改

选择税款所属期起、止时间——“查询税源”——修改相关信息——

保存。

3.8.3 资源税税源作废

点击“查询税源”，可显示所属期内已增加税源信息，当“申报标志”

为“未申报”的情况下，可对税源进行作废。在税源信息后面的操作

栏点击“作废”即可。

4

2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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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9契税

3.9.1 契税申报说明

取得不动产登记收件回执的土地交易、房屋交易，可以到青岛市电子

税务局-特色业务-房地产交易办理。

4.纳税申报

4.1 纳税申报

点击“我要办税”——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——“综合申报”——“综

合纳税申报（财产行为税）——选择纳税期限——勾选需申报税种—

—税源选择（勾选需申报税源，不选择税源的话默认申报全部待申报

税源）——下一步——审核无误后点申报——对话框点申报——缴

款。



45

7

6

5

1
2

3

4



46

13

11

8

12

9

10



47

4.2 申报错误更正

要进行申报错误更正需先修改相应税源，各税种修改方式途径见各税

种税源采集部分（3-11 章）。

点击“我要办税”——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——“综合申报”——申

报更正（新版）——选择申报表种类——选择申报日期起止——查询

——更正申报——勾选需更正税种——下一步——更新税源——申

报

14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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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申报作废

点击“我要办税”——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——“申报作废”——作

2

3
4

5

6

7

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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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——填写作废原因——作废提交。

2

1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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